
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燃煤(重油)

锅炉和窑炉清洁能源替代工作的实施意见

暋暋为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(国

发暡2013暢37号)要求,减少分散燃煤,优化能源结构,改善空气环

境质量,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发展改革委等六

部门制订的上海市燃煤(重油)锅炉清洁能源替代工作方案和专项

资金扶持办法的通知》(沪府办发暡2012暢36号,以下简称“36号

文暠),现就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燃煤(重油)锅炉和窑炉清洁能源

替代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思路、主要目标和预期效果

(一)总体思路

1.引逼结合,强化标准和执法。以国家加强大气污染防治为

契机,结合全市煤炭总量控制要求,按照“引逼结合、以逼为主暠的

原则,以提高环保标准和严格执法为主要手段,加大政策引导和资

金扶持力度,加快燃煤(重油)锅炉和窑炉清洁能源替代。

2.因地制宜,分类指导和推进。根据燃煤(重油)设施的功能、

规模、排放水平,制订到2015年、2017年分阶段推进目标和工作

计划。各区县政府根据企业分布情况和外部配套条件,指导企业

采取燃气管输/非管输、电力、集中供热等多种形式进行替代,降低

企业的改造成本和运行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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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鼓励先行,实施差别化政策。鼓励企业提前改造,并根据改

造的时间,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。鼓励各区县政府加大政策支持

力度。

(二)主要目标

到2015年底,全市完成2898台燃煤(重油)锅炉和窑炉的清

洁能源替代。中心城区今年基本完成燃煤(重油)锅炉和窑炉清洁

能源替代;2013-2015年,郊区县逐年完成现有总量的35%、40%

和25%的清洁能源替代任务。鼓励集中供热和热电联产企业在

2015年底前,实施清洁能源替代。

到2017年底,全市完成集中供热和热电联产锅炉的清洁能源

替代。

(三)预期效果

完成上述目标后,到2015年底,预计全市每年可减少分散燃

煤285万吨、重油10万吨、木材30万吨、焦炭6万吨。到2017年

底,预计全市每年可进一步减少分散燃煤105万吨。

二、保障措施和配套政策

(一)将全市市域范围确定为无燃煤区域

根据国家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的要求,研究修订《上海市实施

暣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暤办法》,将全市市域范围确定为

无燃煤区域。

在全市范围内,除公用电厂的电站锅炉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

环发电系统项目(IGCC)外,禁止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以煤炭或重油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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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料的高污染锅炉或窑炉等设施。

自2016年1月1日起,除电站锅炉、已有集中供热、热电联产

锅炉、钢铁窑炉和IGCC项目外,全市禁止燃烧煤炭(含水煤浆)、

重油、木材等高污染燃料;自2018年1月1日起,集中供热和热电

联产锅炉禁止燃烧煤炭(含水煤浆)、重油、木材等高污染燃料。

(二)制定并执行更加严格的锅炉排放标准

2013年12月底前,出台更加严格的锅炉排放标准,2015年7

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执行。

(三)制定和完善天然气管网规划,加快天然气管网建设

完善和修订全市天然气管网规划,2014年3月底前,各区县

政府在全市规划基础上,结合锅炉和工业区块分布,完成本区县的

天然气管网规划的制定和修订工作。

上海燃气集团和各区县燃气公司(或管网公司)根据制定或修订

的天然气管网规划,安排规划内天然气管网的施工,到2014年底,确

保天然气管网基本到达有用气需求的规划工业区块(104区块)。

(四)推进工业园区集中供热规划编制和热网建设

在工业园区推进新建燃气热电联产的集中供热项目,以及现

有燃煤集中供热企业的燃气热电联产改造,加快项目审批,积极协

调电力接入和燃气配套等外部条件。

对具备集中供热条件的工业园区或区块,于2014年底前编制

完成热网规划,并结合热网规划编制,加快热网建设,为燃煤(重

油)锅炉和窑炉使用企业的热力替代提供基础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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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推动燃气及电力企业为清洁能源替代工作提供技术服务

和政策优惠

燃气企业要加快管网基础设施建设,继续为全市的清洁能源

替代工作提供技术服务,并在管道配套费用及气价方面给予优惠。

鼓励电力企业积极参与本市锅炉和窑炉清洁能源替代工作,

为企业的清洁能源替代提供技术服务,并在政策配套、建设成本及

运营费用上给予支持和优惠。

(六)调整完善原有补贴政策

1.进一步明确和扩大扶持范围和对象。对2011-2015年期

间使用煤炭、重油、水煤浆、木材等高污染燃料的锅炉和窑炉等设

施,在满足原有设施功能的前提下,采用天然气、电力、太阳能、热

泵、热力(含集中供热)等清洁能源替代(含非锅炉形式)的企业,

市、区县两级财力给予一次性补贴。

2.采用年度差别化激励政策。对支持范围内企业,结合替代

前锅炉容量,按照以下标准进行补贴(不足1蒸吨的,按实补贴),

具体见下表。

燃煤(重油)锅炉和窑炉清洁能源替代补贴标准

单位:万元/蒸吨

序号 项暋目 原支持标准 2013-2014年 2015年 区暋域

一

市级 8 12 8

区县级 12 12 12

合计 20 24 20

黄浦、徐 汇、长 宁、
普陀、闸 北、虹 口、
杨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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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暋目 原支持标准 2013-2014年 2015年 区暋域

二

市级 12 16 12

区县级 12 12 12

合计 24 28 24

浦东、宝 山、闵 行、
嘉定、松江

三

市级 20 26 20

区县级 10 10 10

合计 30 36 30

金山、青 浦、奉 贤、
崇明

暋暋重油锅炉补贴标准不变,仍按照10万元/蒸吨,市、区县级财

政各承担50%;窑炉及其他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,仍执行36号

文中的折算标准,按照折算后的蒸吨数以及上述补贴标准给予补

贴;对已于2012年获得资金补贴的企业,按照2013年标准补齐

差值。

对不实施清洁能源替代而直接关停的燃煤(重油)锅炉、窑炉

等设施以及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后节能量较大的企业,可按照有关

规定,申请本市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扶持,但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请

享受本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支持。

同一项目不可重复申请享受同级财政资金扶持。

3.提高锅炉改造的资金补贴上限。将同一个独立法人单位享

受的市级补贴最高限额由500万元提高至1000万元。各区、县政

府可根据实际情况,提高区县级补贴最高限额。

4.优化资金申请的审批流程。加快审批进度和资金拨付。企

业只需提供原燃煤(重油)锅炉和窑炉关停方式的证明材料,以及

改造或重新购置清洁能源替代设备设施(方式)。同一法人企业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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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完成全部锅炉或窑炉的清洁能源替代后,一次性申报补贴资金,

补贴资金按照申请年度补贴标准执行。

5.支持供气、供电等配套工程设施建设。对天然气替代项目

(含分布式供能),对36号文中原需用气企业承担的50%(40%)

天然气管网(用户红线外的)敷设费用,调整为由区县政府和企业

分别承担其中的一半。鼓励有条件的区县政府加快天然气管网建

设,并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支持。对采用电锅炉替代的,由电

力企业给予配套优惠。其中,实施电锅炉替代的0.4千伏业扩工

程,实行按实收费,涉及的上级电网改造工程,费用由供电企业承

担,按业扩配套项目实施;实施电锅炉替代的10千伏业扩工程,对

其中电锅炉部分的供电容量,在本市非居民业扩工程定额标准的

基础上给予优惠。

6.实施能源优惠供应政策。鼓励燃气、电力供应企业为已实

施清洁能源替代企业提供优惠。对涉及民生的生活服务类企业开

展清洁能源替代的,燃气、电力等能源供应企业应要提供更加优惠

的能源供应价格。

(七)鼓 励 多 种 形 式 的 能 源 供 应 企 业 参 与 清 洁 能 源 替 代

工作

对郊区燃气管网建设暂时无法到达的区域内企业,鼓励采用

非管输天然气形式或使用电、太阳能等清洁能源,鼓励此类能源供

应或技术服务企业参与清洁能源替代工作,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技

术支持和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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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专业化能源服务公司采用合同能源管理、设备租赁等多

种方式,开展清洁能源替代工作。支持节能减排服务向专业化方

向发展。

区县政府燃气主管部门要加强协调,对非管输天然气和管输

天然气在转换过程中涉及的资产、运行等问题,予以衔接。

(八)加强对燃气、电力供应及配套过程的价格指导和工程监

督管理

加强对各项工程性收费价格监督,设立监督举报电话,对价格

虚高、重复收费、工程质量不合格、指定设备设施等违规行为,一经

查实,根据有关规定,予以相应处罚。

(九)进一步加大宣传和技术指导力度

各区县政府要协调天然气(管输及非管输)、电力、其他能源供

应企业以及专业化技术服务公司,通过宣传手册(技术手册、典型

案例、服务/设备供应商名录等)、宣讲会以及企业见面会等形式,

向燃煤(重油)锅炉和窑炉用户进行宣传和技术指导。有关行业协

会要在本行业内积极进行政策宣传和应用推广,提高企业的认知

度和重视程度。

三、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

市级相关部门及区县政府要密切配合,加大协调力度,形成高

效的工作机制。

各区县政府是清洁能源替代工作的责任主体,要按照“在地原

则暠,推进此项工作。要加快推进区域内天然气管网规划、工业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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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热网规划的制定修编、协调推进和建设实施,确保各项政策落实

到位。对少数因实施清洁能源替代而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涉及民

生的企业,要采取多种措施给予扶持。

市属工业企业和园区的清洁能源替代工作,由市经济信息化

委会同市国资委等部门、单位协助所在地区县政府协调推进,其他

市属企业的清洁能源替代工作,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协助所在地区

县政府协调推进;中央在沪企业的清洁能源替代工作,由市经济信

息化委协助所在地区县政府协调推进。

除36号文中明确的职责分工外,新增有关部门的职责分

工为:

市发展改革委协调集中供热企业的热电联产改造和电力接

入,加快项目审批进度,加大电力接入协调力度。

市经济信息化委(市清洁能源替代推进办公室)作为清洁能源

替代工作的市级主要推进部门,根据本实施意见,进一步细化工作

方案,优化资金申报流程,加大推进和协调力度;加强清洁能源替

代的宣传和技术服务,编制技术、案例和设施设备供应的宣传手

册;设立监督举报电话,进一步加强清洁能源替代工作的监督和

管理。

市环保局加快修订本市锅炉和窑炉的排放标准,落实和加强

环保监管和监督监测,加大执法力度,依法从严处罚。对排放不达

标的单位,由环保部门依法报请所在地政府责令其限期治理;逾期

未完成治理任务的,由环保部门报请做出限期治理决定的政府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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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其停业、关闭。

市建设交通委会同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推进全市燃气总体规

划以及各区县燃气规划的制定和修订,推进燃气公司按照规划

开展天然气管道的配套建设,指导燃气公司实施优惠供应价格,

加强对天然气供应、工程施工、价格收费等方面的监督;协调非

管输企业和燃气公司的衔接,制定非管输应用的管理办法和

规程。

市财政局协调监督各区县政府配套资金的到位情况,组织指

导绩效评定工作。

市质量技监局依法履行锅炉节能监督管理职责,配合相关部

门加强执法检查;为企业提供锅炉停用/报废的相关证明;研究出

台配合本实施意见的锅炉检验及节能检查办法。

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加强对区县规划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天

然气管网、热力管网规划审批以及项目建设过程中规划审批、用地

等的指导、协调和衔接工作。

上海燃气集团和各区县燃气供应企业根据全市及各区县天然

气管网规划,加快管道的敷设;落实燃气价格优惠政策;为锅炉和

窑炉清洁能源替换提供技术服务和配套建设。

市电力公司负责加快电网建设、保障电力供应,为锅炉和窑炉

清洁能源替代提供技术服务、电力配套和相关优惠。

本实施意见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2017年12

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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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号文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,按照本实施意见执行。

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上 海 市 环 境 保 护 局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

上 海 市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局

2013年11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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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高法院,
市检察院。

暋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3年11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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